
109040202有關「LV Monogram」花紋商標權侵害事件 (商標法§97)

（智慧財產法院 108年度刑智上易字第 76號刑事判決) 

 

爭點：以商品外觀花紋作為商標註冊，其商標近似應如何論斷？ 

   附件一系爭商標 

 

 



 

 



附件一被告商標 

註冊第 01466272號「SUNFABLE及圖」商標 

 

102年核駁第 0346485號「SS 設計圖」商標 

 

附件二： 

包包 

包包 C 包包 D 包包 E 

 

1 個  

3 個 

 

2 個 

包包 F 包包 G 包包 H 



1

個 

 

1 個           1 個 

包包 I 包包 J 包包 K 

 

1 個 

 

1 個 

 

1

個 

包包 L  

 

 

 

 

皮夾 

皮夾 A   

 4 個 

 

  



附件三： 

皮夾 

皮夾 B 皮夾 C 皮夾 D 

 

4個 

 

 
 

          1個 

 

 

 

   1個 

相關法條：商標法第 97條 

案情說明 

張○○係「尚峰皮件行」之負責人，其明知附件一所示註冊

第 01552668、01155372、00831283、00843926、01182808 號商

標圖樣（下稱系爭商標），是法商路易威登馬爾悌耶公司（下稱

告訴人或 LV 公司）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慧局）申請註

冊取得商標權，而指定使用於手提包、附肩帶之女用手提包、公

事包、皮夾等商品上，現仍在商標權期間，且使用系爭商標圖樣

之商品，在國內市場行銷甚廣，為業界及消費大眾所共知，復明

知其於不詳之時間，自大陸地區廣州皮革城盛隆皮具公司所進口

數量不詳之手提包與側背包、皮夾等商品，是未經 LV 公司同意

或授權，於同一商品使用近似於系爭商標圖樣之商品，有致相關

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竟未經 LV 公司之同意或授權，基於販賣

近似系爭商標商品之犯意，先於不詳時間自大陸地區輸入上開仿

冒商品後，接續以皮包每件 340 元至 360 元、皮夾每件 65 元代

價，販售給進祥興業有限公司（下稱進祥興業公司）之實際負責

人○○○，○○○於購入後亦基於販賣近似註冊商標商品之犯意，

在雅虎拍賣等網站上登載販賣前開商品之訊息，嗣經 LV 公司人



員依上開網路訊息購得商品後，報請警方處理，經警至其內部相

通連處所等處實施搜索，當場扣得如附件二所示之使用近似系爭

商標之皮包 13個、皮夾 4個，始查悉上情。 

判決主文 

原判決撤銷。 

張○○犯商標法第九十七條之侵害商標權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件二所示之物均沒收。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柒仟陸佰壹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

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判決意旨> 

一、 被告辯稱： 

(一) 該商品上有使用其註冊第 01466272號「SUNFABLE及圖」商

標（下稱雙 S圖商標），而「數個黑桃、紅心、梅花圖案交

互排列」圖樣經智慧局認定不具識別性，且相同圖樣經地檢

署為不起訴處分，其主觀上並無侵害系爭商標之犯意。 

(二) 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告訴人提出之鑑定報告並未提及被告

商品有使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扣案商品上均有標示雙 S

圖樣，無「LV」字樣，而「數個黑桃、紅心、梅花圖案交互

排列」圖樣，業經智慧局以不具識別性為由駁回被告註冊申

請，可見消費者對於不具識別性之「數個黑桃、紅心、梅花

圖案交互排列」圖樣施以較少注意，反而會對於雙 S圖施以

較高之注意，自無可能與告訴人系爭商標發生混淆誤認之虞；

告訴人商品均為高單價之精品，購買之消費者會施以較高注

意，對二者間之差異較能區辨，更無可能發生混淆誤認之虞；

本案圖樣與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103年

度偵字第 23362號不起訴處分書之圖樣相同，該案業經檢察

官認為與告訴人系爭商標圖樣不構成近似，是被告主觀上沒

有侵害告訴人商標權之犯意。 

二、 法院判斷： 



(一) 被告商品所使用之圖樣，係將撲克牌的黑桃圖案置於圓形底

框、撲克牌的梅花圖案置於菱形底框，再與撲克牌的梅花

圖樣、上下重疊的雙 S 字母，四個元素連續交錯重疊配置

於商品表面組合而成，而告訴人註冊之第 00831283號商標

是以 4葉尖形花瓣為圖樣，第 00843926號商標是以 4葉圓

形花瓣置於圓形底框所組成，第 01182808號商標是以 4葉

尖形花瓣置於菱形底框所組成，第 01155372號商標則是以

上開三商標圖案之連續交錯排列所組成，第 01552668號商

標則是以首開三商標圖案之連續交錯排列，中間穿插上下

交疊的「LV」字樣所組成，各商標均指定使用在皮包、皮

夾等商品。經比對被告商品圖樣與告訴人註冊第 01182808

號、第 00831283 號、第 00843926 號商標圖樣，兩者皆為

類似葉片花瓣圖樣，或菱形、圓形底框內置類似葉片、花

瓣圖樣交疊所構成，僅有花瓣或葉片的數量或形狀之些微

差異，又被告商品將梅花圖樣及黑桃、梅花置於圓形或菱

形底框圖樣，連續交錯等距離排列，中間穿插上下交疊的

SS 圖樣，與告訴人註冊第 01155372 號商標、第 01552668

號商標相較，構圖意匠雷同，尤有甚者，被告商品圖樣的

SS 英文字母上下左右為菱形底框圖案，右上右下左上左下

為梅花圖案，與告訴人註冊第 01552668號商標圖樣中的 LV

及其他圖案的排列與配置方式完全相同，因此異時異地整

體觀察，兩者應構成近似商標且近似程度極高。又被告商

品為皮包與皮夾，與告訴人商標指定使用之商品相同，兩

者所使用之商標圖樣又極為近似，則以具有普通知識經驗

之消費者，於購買時施以普通所用之注意，可能會誤認被

告之商品與告訴人商品來自相同來源，或誤認被告與告訴

人間存在關係企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

而產生混淆誤認之虞。 



(二) 告訴人 LV公司創立於西元 1854年，專營皮件、服飾等設計

製造，其所謂的 LV Monogram花紋（即註冊第 01552668號

商標圖樣）經媒體譽為是世界上最著名也最成功的當代識

別符碼之一，Monogram是LV的經典象徵等情，有中國時報、

明潮時尚報導附卷可參，其中註冊第 01155372 號、第

01552668 號商標亦經智慧局認定於 103 年 11 月 16 日前，

已為相關消費者所熟悉等情，足認告訴人系爭商標早已因

長期、廣泛使用而具相當知名度，相關消費者亦係依該圖

樣辨識商品來源，具有高度辨識性，被告身為皮件業者，

對此當知之甚詳。被告雖有註冊第01466272號雙S圖商標，

但該商標是由上下交疊的「SS」下置字體較小的「SUNFABLE」

所組成，在本案被告商品連續交錯圖樣中，僅擷取雙 S 圖

商標中上下交疊的「SS」圖樣去與黑桃、梅花等交錯組成，

不僅刻意省略「SUNFABLE」，且採用與告訴人系爭商標類

似的花瓣、葉片、菱形圓形底框之元素，並以高度相似的

連續性交錯排列組合圖樣覆蓋於皮件上，各元素之排列方

式、間隔不僅與告訴人商品幾乎一樣，尤有甚者，被告之

整個皮包的配色方式（均為深、淺咖啡色）、外觀設計、

風格等，與告訴人商品幾近雷同，被告主觀上顯然是要攀

附告訴人商譽，試圖使人認為其商品與告訴人商品相似，

以增加其商品銷售量，顯見被告有主觀犯意甚明。 

(三) 被告與辯護人雖辯稱：其商品表面圖樣使用的是 SS 非 LV，

商品上有標示其所註冊的雙 S 圖商標，加上被告商品與告

訴人商品售價差異甚大，消費者不會產生混淆誤認云云。

然而，商標法上所謂「混淆誤認之虞」，除消費者誤認商

品來源同一外，尚包括誤認兩商標之使用人間存在關係企

業、授權關係、加盟關係或其他類似關係之來源，本案被

告商品是以置於菱形、圓形底框之黑桃、梅花圖樣、梅花

圖樣、上下重疊的雙 S 字母，四個元素交疊遍布於商品外



觀，整體予人之寓目印象與告訴人商標幾乎相同，縱各個

元素有些微差異，亦難發揮區辨商品來源之作用，至被告

商品雖在皮包正面及紅色吊牌上有使用雙 S 圖商標，然該

皮包正面的雙 S圖商標是以壓印方式印在淺咖啡色皮質上，

或以極小的標籤縫在皮件上，其字體並不顯眼，而紅色吊

牌也容易被遮掩，均無法發揮區辨作用。更何況，縱使消

費者可見該雙 S 圖商標或紅色吊牌，但現今企業在多角化

經營及品牌策略下，於系列商品中給予不同品牌形象之情

形所在多有，而被告商品所使用之圖樣與告訴人系爭商標

極為近似，很有可能被誤認為是告訴人的副品牌或系列商

品，或兩者間有其他類似關係存在，自該當於「混淆誤認

之虞」。再者，所謂的「消費者」並未限於直接消費者，

對於可能之潛在消費者亦包含在內，而「真品」與「使用

極近似商標試圖使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商品」，兩者間

在價格上本存有差異，是以直接交易之相對人雖可能係明

知為仿冒商標商品而加以購買，然對於非直接交易之其他

未來可能的潛在消費者而言，其僅憑商品之外觀，而未接

觸其價格、品質及其他商品標識時，仍有可能誤認該商品

係來自商標權人或其所授權之人，此情形仍應該當於「有

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之客觀構成要件，是被告上

開辯解並不可採。 

(四) 被告與辯護人又辯稱：其商品所使用的「數個黑桃、紅心、

梅花圖案交互排列」圖樣向智慧局申請註冊時，經智慧局

認定不具識別性而核駁，且該圖樣亦經高雄地檢署認定與

告訴人系爭商標不構成近似，因此其客觀上未使用近似之

商標、主觀上無侵害告訴人商標權之犯意云云。然查，被

告所提出之智慧局 102 年核駁第 0346485 號審定書雖謂：

申請人張○○所申請之「SS 設計圖」商標圖樣係由數個黑

桃、紅心、梅花圖案於黑色背景圖交互排列，再結合二個



上下交疊之字母 S所構成，指定使用於皮夾、皮包等商品，

易使消費者認為係商品之裝飾花紋或商品包裝之背景或裝

飾圖案，為其他不具識別性之標識，不足以使商品之相關

消費者認識其為表彰商品之標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

或服務相區別，依商標法第 31條第 1項規定不得註冊，另

高雄地檢署 103 年度偵字第 23362 號不起訴處分書雖認定

案外人○○○所銷售皮包上固有花瓣、葉片圖案，但因同

時有「SS」交疊字體，故與告訴人申請註冊之花瓣、葉片

商標並非相同或近似，而該案其中一商品所使用之圖樣確

實與本件商品圖樣相同，亦據本院調閱高雄地檢署卷宗審

閱無誤，然而，LV 公司並非前開高雄地檢署偵查案件之告

訴人，對於該不起訴處分書無法聲請再議，有關該圖樣是

否與系爭商標圖樣構成近似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一事，

並未經法院判決認定，況無論他案認定結果如何，上開智

慧局審定結果及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結果，均無拘束本院判

決之效力。 

三、 核被告前述所為，係犯商標法第 97 條之非法販賣侵害商標

權之商品罪。至扣案如附件三所示皮夾上所使用之圖樣，係

以女性頭像外圍環繞鏤空樹葉裝飾性線條、左右相反類似箭

號鏤空雕花線條、幸運草花瓣點綴四個圓點，或將上開女性

頭像樹葉環繞之圖案置於菱形圖框內，連續交錯排列所組成，

其欠缺圓形底框內置花瓣元素，且菱形底框內之圖樣為女性

頭像外圍環繞鏤空樹葉裝飾性線條，圖樣複雜，與系爭商標

菱形底框內為簡潔之 4 葉尖形花瓣不同，整體來看，附件

三商品上之圖樣，給人的寓目印象與系爭商標並不相似，相

關消費者應可輕易區辨其不同，而不會與告訴人商標產生混

淆誤認之虞，附件三所示商品自非「於同一商品使用近似於

註冊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產生混淆誤認之虞」之商

品，檢察官就此部分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



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依刑事訴訟制度「倘

有懷疑，即從被告之利益為解釋」、「被告應被推定為無罪」

之原則，即難據以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